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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通函第73/2026號  

 
分發名單：各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 

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校長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流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  

（2026/27 學年）  
 

摘要  

本通函旨在通知學校有關「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

供流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撥款計劃）於 2026/27 學年的推行詳情，

並邀請所有推行電子學習的公營中小學 1（包括特殊學校）及直接資助計

劃學校（直資學校）參加。  

 

背景  

2.  為支援學校在「新常態」下推行混合教學模式，優質教育基金（基

金）由 2021/22學年開始推行一項為期三年的撥款計劃，資助學校購買流

動電腦裝置供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借用，以及向因居住環境所限而未能獲

得合適上網服務的有經濟需要學生提供無線網絡路由器及流動數據卡，

讓學生獲得平等的電子學習機會。學界對計劃反應正面，認同有助推行

混合教學模式，在照顧清貧學生的學習需要取得巨大成效。基金在檢討

計劃的成效後，決定將計劃延續三年至 2026/27學年，以便政府收集更全

面的數據，規劃支援有經濟需要學生電子學習的長遠措施。  

 

詳情  

學校申請條件  

3.  符合下列條件的公營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及直資學校，均可

參加此撥款計劃：  

(i) 學校推行電子學習以配合混合模式教學，因而學生有需要使

用個人的流動電腦裝置在學校或家中進行學習；及  

(ii)  學校會安排借出流動電腦裝置及相關設備給合資格的學生

使用。  

 
1 公營中小學包括官立學校、資助學校及按位津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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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撥款計劃的申請會與基金其他撥款計劃的申請分開處理，並不會

計入每所學校現行的申請名額內。學校應在每學年按實際需要向教育局

提交申請。若學校在 2026/27 學年，需要借用流動電腦裝置給新合資格

的學生或繼續向受惠學生提供流動數據卡，就必須提交申請。   

 

受惠學生  

5.  在 2026/27 學年期間符合下列條件的學生，均可受惠於 2026/27

學年的撥款計劃：  

(i) 領取社會福利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ii)  領取學生資助處學校書簿津貼（書簿津貼）的全額或半額資

助；或  

(iii)  經學校識別為家庭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  

學校可因應校情及學生的家庭背景自行訂定校本準則，以識

別未有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而家庭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

此類學生人數的上限為在符合綜援和書簿津貼條件下，該學

年撥款計劃所受惠學生人數的 10%。如個別學校有實際需

要，可向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申請上調此類受惠學生的人

數，教育局會按個別學校的特殊情況考慮。  

 

6.  此外，有經濟需要並因居住環境所限（例如居於劏房、舊樓或偏

遠地區）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例如寬頻服務）的學生，學校可向

基金申請額外撥款購置可攜式無線網絡路由器及／或流動數據卡，供他

們借用。學校應檢視學生的資料，以識別未能在住所獲得合適上網服務

的學生，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要求相關學生提供進一步資料 2，以確定

他們是否需要額外支援，確保申請反映實況。  

 

撥款金額及用途  

7.  若學校在 2021/22 至 2025/26 學年期間曾參加撥款計劃，學校應

先安排把學生交還的設備借予新合資格的學生 3，如其數量不足夠應付

 
2 學校可參閱網頁（https://www.edb.gov.hk/itine/qeffp/tc）的參考資料和常見問題以獲取更多有關

資訊。 
3 詳情見第 16 段。 

https://www.edb.gov.hk/itine/qeffp/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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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27 學年新合資格學生的需要，學校可申請「基本撥款」，每名學生

的撥款金額上限為 4,900 元。學校可運用撥款購置下列部分／全部項目，

供該名學生借用：  

(i)  流動電腦裝置連三年產品保養；  

(ii)  該流動電腦裝置使用流動裝置管理系統的費用，為期最多三

年；及  

(iii)  按學習需要而訂定的基本配件，包括螢幕保護貼、裝置保護

套、分拆式鍵盤、觸控筆、滑鼠及耳機。  

 

8. 對於學校在 2021/22 至 2023/24 學年期間透過此撥款計劃購置的

流動電腦裝置，雖然相關裝置截至 2026/27 學年的使用年期已經超過三

年，學校仍應繼續將運作良好的裝置借予有需要學生進行電子學習。學

校可申請撥款以支付有關裝置於 2026/27 學年使用流動裝置管理系統的

相關費用。若學校有合理原因須替換有關裝置（例如裝置已損壞或裝置

規格不再符合電子學習的需要），可向教育局提出申請 4。在環保及善用

資源的原則下，教育局鼓勵學校循環使用這些舊裝置，包括在購置新裝

置時採用「以舊換新」方案，或將舊裝置應用於其他學習活動。學校可

參考教育局網頁 https://www.edb.gov.hk/itine/qeffp/replace/tc 了解有關詳情。  

 

9. 另外，為了支援個別因居住環境所限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的

有經濟需要學生，學校可申請「額外撥款」購置可攜式無線網絡路由器

供他們借用，及／或向他們提供流動數據卡。學校獲發放的撥款金額會

按學生在每學年的實際需要計算，撥款上限如下：  

(i )  新合資格學生的撥款上限為 800 元，以購買路由器 5及流動數據

卡。  

(ii)  於 2025/26 學年或以前已開始受惠於本撥款計劃的學生，若

於 2026/27 學年仍因居住環境所限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

學校可按他們的實際需要申請「額外撥款」，以購買本學年所

需的流動數據卡，每名學生的撥款上限為 450 元。  

 

 
4  申請替換 2021/22 至 2023/24 學年期間購置的流動電腦裝置的步驟和申請表格，請參閱教育局

網頁 https://www.edb.gov.hk/itine/qeffp/replace/tc。 
5 

曾在 2021/22 至 2025/26 學年期間參加撥款計劃的學校請留意，如收回的路由器

數量足夠借予 2026/27 學年新合資格的學生，學校無需購置新的路由器。詳情請

參閲第 16 段。  

https://www.edb.gov.hk/itine/qeffp/replace/tc
https://www.edb.gov.hk/itine/qeffp/replac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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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金會根據學校在所參加的學年內，為受惠學生購買所需設備的

實際支出計算撥款，撥款計劃屬非經常性質，不應對基金造成經常性的

財政負擔。如學校已獲其他資源提供同類資助，則不應向基金重複申請

撥款。學校應審慎考慮擬購置的設備的必要性，如學生已透過其他渠道

獲取部分／全部所需設備，或學校可調配現有器材設施供學生借用 6，則

無需再購置有關設備，以免造成浪費。  

 

申請程序及發放撥款的安排  

11.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已獲委託處理學校申請及發放撥款等事

宜。擬參加 2026/27 學年撥款計劃的學校請於 2027 年 1 月 30 日或以前

填妥夾附的申請表格（附件 II），並交回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資訊

科技教育組一般會於七個工作天內向學校發出確認信，學校收到確認信

後，便應儘快進行購置有關設備的程序，讓有關學生及早受惠。  

 

12.  基金會根據學校的實際支出計算撥款。學校在完成採購程序後需

透過「學校通訊模組」提交下列電子文件，以計算撥款：  

(i) 《購置裝置及受惠學生資料表》；   

(ii)  供應商發出的發票／付款收據副本；及  

(iii)  學生資格證明文件副本。  

 

13.  相關撥款一般會於學校遞交完整資料起計兩個月內發放。學校如

有需要修訂有經濟需要學生的數目，可更新所遞交的資料及修改申請撥

款金額。所有參加學校須於 2027 年 4 月底或之前完成採購程序及交回

上述文件，以便學校在 2026/27 學年完結前獲發放撥款及完成付款。發

放撥款的詳細安排將於稍後另函通知參加學校。  

 

學校的行政和會計安排  

14.  參加學校只可運用撥款支付計劃範疇的開支項目，並須嚴格遵守

《優質教育基金人事管理及採購指引》。由於參加計劃的學校要先購置

所需設備再獲發放實際支出，因此學校不須把相關款項存入為一般優質

教育基金項目而設的指定銀行戶口，亦不須提交進度報告。參加學校須

於 2027 年 7 月 31 日或以前核實撥款計劃的有關支出及遞交涵蓋 2026

年 9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期間的財務報告予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

 
6 包括在此撥款計劃下（2021/22 至 2025/26 學年）受惠學生交還的設備。詳情請參閲第 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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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7。學校不得將此撥款計劃的撥款及／或其餘款調往其他帳項，餘款亦

不可結轉至下一學年使用，教育局會根據學校提交的財務報告，在學年

結束時向資助、按位津貼及直資學校收回截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的相關

結餘。官立學校在學年結束時未用撥款會被取消。如學校有需要為個別

學生提供價格高於撥款金額上限的設備而出現赤字，學校可運用其他津貼
8或非政府經費填補差額。  

 

15.  參加學校須備存一份獨立的《資產記錄表》，以記錄在此撥款計

劃下購置的資產。此外，資助、按位津貼及直資學校須依循《學校行政

手冊》及／或其他相關指引的規定，備存學生借用器材的紀錄。官立學

校須遵從教育局通告及根據相關內部指引，備存這類紀錄。如學校提供

流動數據卡予有需要學生使用，亦須記錄相關資料。學校請留意，學生

必須小心保管及使用學校借出的裝置。基金不會在購置流動電腦裝置的

首三個學年內向學校提供用作補購被學生遺失或損壞該裝置的撥款。  

 

16.  受惠學生因各種原因（例如畢業、升學、轉校等）不再需要借用

設備時，須將這些設備交還學校。學校應把收回的設備借予新合資格的

學生以善用資源。就此，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會於每學年年初要求參

加學校更新撥款計劃下教育局備存的受惠學生及設備紀錄和其最新借

用情況，以便計算該學年所需的資助金額。  

 

17.  參加學校必須就是次撥款編製獨立的分類帳目，以妥善記錄各收

支項目。資助（包括特殊學校）、按位津貼及直資學校須遵照教育局發出

要求學校提交經審核周年帳目的有關通函／信件及其附件所規定，為本

項撥款編製分類帳目和周年帳目，並按現行規定向教育局提交經審核周

年帳目，否則教育局可要求學校向基金全數退還已發放的撥款。至於官

立學校，有關撥款將會以預算撥款形式發放，學校須從指定用途的暫收

帳中支帳。  

 

18.  參加學校須接受基金的監察。學校亦可按校本管理的精神自我評

估電子學習的推行情況。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會適時進行問卷調查。

學校應積極分享在發展電子學習及推行撥款計劃的自我評估結果。  

 
7 如學校未能在限期前提交財務報告，教育局可要求學校向基金全數退還已發放的撥款。 
8 

公營學校可運用資訊科技綜合津貼補貼差額。此外，資助學校可運用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一般範

疇／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的盈餘，以補差額。按位津貼學校及直資學校可分別使用學費津

貼及直資津貼的盈餘補貼差額。官立學校可運用擴大的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的餘額作為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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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學校參加 2026/27 學年撥款計劃的相關工作安排，已總結於附件

I 的時間表以供參考。此外，學校須在撥款計劃完結後七年內，妥善備

存與計劃有關的所有正式收據、付款憑證及帳簿，以及符合條件借用設

備的學生資料，包括學生名單及用作核實的證明文件，以備查核。  

 

遞交申請及查詢  

20.   有興趣參加撥款計劃的學校須將已填妥的申請表格遞交至以下

地址或傳真至 2382 4403或 2382 6551：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  

 九龍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E420 室  

 

21.  學校可瀏覽網頁（ https://www.edb.gov.hk/itine/qeffp/tc）以獲取更多資

訊，包括簡介會影片、常見問題、資料單張、相關的參考文件等。如有

查詢，請致電 3698 4149 或 3698 3670 與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聯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劉遠騰代行  

 

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二日  

https://www.edb.gov.hk/itine/qeffp/tc
https://www.directory.gov.hk/details.jsp?dn=cn%3D1105005587%2Cou%3DEDB%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la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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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流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  

2026/27學年工作時間表 

工作事項 時期 備註 

(i) 遞交申請表

格  

2026 年 6 月 至

2027 年 1 月 30 日  

資訊科技教育組一般會於七個工作

天內向學校發出確認信。  

(ii)  進行採購  校本安排  學校須於 2027 年 4 月底或以前完成

所有採購程序，並於 2026/27 學年內

付款。   

(iii)  遞交在此撥

款計劃下過

往五個學年

所購置設備

的最新借用

情況  

2026 年 10 月  教育局會透過「學校通訊模組」提供
校本 Excel 檔案給學校輸入在此撥款
計劃下過往五個學年所購置設備的
最新借用情況，以便規劃於 2026/27

學年所需的新設備數量。  

[註：學校若有合理原因，可向教育局申請替

換於 2021/22 至 2023/24 學年期間所購置的流

動電腦裝置，詳情可參考教育局網頁  

h t tps: / /www.edb.gov.hk/ i t ine/qeffp /rep lace/ tc  ]  

(iv)  遞交購買裝

置及受惠學

生的資料  

2026 年 10 月至

2027 年 4 月底  

教育局會透過「學校通訊模組」提供

《購置裝置及受惠學生資料表》的範

本給學校輸入資料。  

(v) 獲發放撥款  一般情況下，於完

成 (iv)後兩個月內  

 

(vi)  遞交財務報

告  

2027 年 7 月 31 日

或以前  

 

根據財務報告，教育局將於學年結束

時收回截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的相

關結餘。   

(vii)  提交經審核

周年帳目  

按教育局發出要

求學校提交經審

核周年帳目

（ 2026/27 學

年）的有關通函

／信件及其附件

所載的規定  

適用於資助（包括特殊學校）、按位

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https://www.edb.gov.hk/itine/qeffp/replac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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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流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 

（2026/27 學年） 

申請表格 

(請於 2027 年 1 月 30 日或之前以傳真或郵寄遞交) 

致：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 (傳真號碼：2382 4403／2382 6551) 

 
 請以正楷填寫各項資料，並在適當方格內加✓及在*號處刪去不適用者 

甲部：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學校編號：           

     學校類別：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資助類別：  官立  資助  按位津貼  直接資助 

     學校聯絡： 電話：  傳真：  電郵：  

     負責人員： 姓名(中文)：  *先生／女士 姓名(英文)：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乙部：承諾 

本校會根據教育局通函第 73/2026 號所規定推行此撥款計劃，並承諾： 
  

(1) 於 2026/27 學年配合學生學習需要，推行混合模式教學，並會借出流動電腦裝置

及相關設備給有經濟需要的學生使用； 

(2) 已／會制定「可接受使用政策」9，且會致力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發展他們相

關的知識、技能及態度，讓他們能有效和負責任地使用資訊科技進行電子學習；

及 

(3) 會儘快進行採購，讓有關學生及早受惠，並會於 2027 年 4 月底或以前提交所需

的資料及證明文件，以申領發還開支。 

    

 

 

學校印章 

 

校長簽署 ：   

校長姓名(中文) ：  *先生／女士 

校長姓名(英文) ：   

日期 ：   

 

 
9 「可接受使用政策」(Acceptable Use Policy) 是規範學生使用流動電腦、無線網絡和資訊的政策

或協議，詳述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為。 


